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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居民养老保险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2022 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养老保险

评价年度 2022 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嘉峪关市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金益通绩效评价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评价对象名称 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

目的

通过了解 2022 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背景、

目的以及政策的执行效果，掌握参保缴费补贴情况、居民缴费档次、参保覆

盖等情况，核实养老待遇发放情况以及项目实施后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改善

情况等，综合分析考量 2022 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养老保

险资金使用、财务管理以及组织实施状况，找到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关改进建

议，强化项目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理念，促使居民养老保险发挥其更大效益。

资金

情况

（万

元）

预算安排资金 5838 实际到位资金 5838

其中：中央资金 578 其中：中央资金 578

省级资金 281 省级资金 281

市级资金 1937.09 市级资金 1937.09

其他 3041.91 其他 3041.91

实际支出资金 4321.24 结余资金 1061.76

预算执行率 80.28%

二、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2022 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养老保险预算资金为

分批次申请，依据省级和中央补助资金申请文件及年度工作计划，

2022 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养老保险年度总体目

标为保证城乡老年居民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2022年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养老保险资金5838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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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 号）

4.《中共甘肃省委 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甘发〔2018〕32 号）

5.《中共嘉峪关市委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嘉峪关市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嘉财办字〔2020〕49 号）

6.《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4〕8 号）

7.《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财社〔2017〕144 号

8.《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4〕17 号）

9.《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9〕84 号）

10.《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甘政发〔2014〕67

号）

11.《嘉峪关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12.《关于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的意见》（嘉

政办发〔2019〕51 号）

13.《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甘人社通

〔2018〕246 号）

14.《嘉峪关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嘉政发

〔2019〕9 号）

15.《关于贯彻落实加快实现贫困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工作》（嘉人社发〔2019〕173 号）

16.《嘉峪关市村干部养老保险实施意见》

17.相关申报文件、补助资金下达文件

18.项目相关资料会议记录、监督检查资料、实施过程中公示公开

资料及信息

19.待遇发放记录、工作总结报告

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

评价组在充分了解和掌握项目政策背景及要求、资金落实、实施计

划的基础上，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2020〕10 号）等文件所列参考框架，结合项目属于补助类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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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编制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各项指标严格依据高度关联、

重点突出、量化易评的原则进行设置，涵盖了项目政策目标任务、

资金支出方向、项目实施内容、项目成效等内容。各项指标按照“财

预〔2020〕10 号”文件第十四条“应当突出结果导向，原则上产

出、效益指标权重不低于 60%”的要求，采取直接赋分、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按评判等级赋分、满意度赋分等规则进行合理赋分。具

体指标包括 4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26 个三级指标，其中

决策权重占比 9%，过程权重占比 29%，产出权重占比 33%，效益权

重占比 29%，绩效评价得分采用百分制，每项三级指标包括评价要

点、评分规则等。

评价方法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

数据采集及

处理方法

评价工作组就项目评价实施阶段收集的资料、现场勘查相关资料、

问卷访谈结果等进行分类整理，对整理的资料进行数据提取和筛

选，选取有用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对照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进行绩效打分，随后依据数据分析和绩效打

分情况，按绩效评价相关规定及要求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

绩效评价

工作过程

前期准备（2023 年 7 月上旬）；

评价实施（2023 年 7 月中旬）；

数据分析（2023 年 7 月下旬）；

报告撰写及修改定稿（2023 年 7 月下旬-8 月上旬）。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价

结论
评价得分 88.58 分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 6.6 27.89 31.5 22.59 88.58

得分率 73.33% 96.17% 95.45% 77.9% 88.58%

五、存在问题

1.预算指标编制不规范，项目实施参照依据不充分；

2.政策宣传精度不够，导致居民缴费档次偏低；

3.待遇领取信息更新不及时，导致养老待遇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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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建议

1.完善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建立规范有效的绩效监控机制。建议实施单位严

格按照文件要求，在编制预算数同步提交绩效目标表，在设置具体指标体系时，采

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设定，涵盖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方面，做到可取、

可比、可测、可用。

2.加大宣传力度，精准宣传，提升参保质量。建议实施单位加强政策培训工作，

让基层工作人员理解透彻政策，准确传达政策内容。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传单、线

上线下宣传活动等拓宽宣传渠道。精准宣传，对选择 2000 元以下档次的参保居民，

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根据参保居民实际情况，鼓励有条件居民选择更高的缴

费档次，让养老保险政策发挥应有的效益，切实改善居民老年生活质量。

3.及时更新待遇领取信息，保障社保基金安全。建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政策要

求落实村（居）协办员责任，按月更新养老待遇领取信息，并及时追回错发资金。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采取统筹规划评价工期、规范评价管理流程、严格评价机构筛选、强化评

价过程管控、优化评价组织模式等措施，统筹推进项目实施。

采用第三方机构“内审+终审”、财政业务科与绩效科“初审+终审”等机

制，提高绩效评价服务水平和报告质量。

对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及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要求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

跟踪落实问效，充分发挥“以评促改”的积极作用，对标对表分析本部门本行业在

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做好问题整改和政策落实。


